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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资深教授作题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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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首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峰会暨数字化改革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嘉兴召开。会议邀请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市域治

理”“数字化改革”“嘉兴探索“等关键词展开深入讨论。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从会议现场发来专家观点。

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央

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

学部召集人、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资深教授作题为《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发言，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峰会主题分

享两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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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刻认识市域社会治理的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

以往社会治理概念往往等同于基层社会治理，即乡村治理、城市社区层

面的治理，充其量是县域治理。党中央和政府的相关文件当中经常提及的也

是乡村治理体系、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

以来，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发展，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

话语不断出现。社会治理的内涵从基层延伸至县域、市域、省域。按照我国

目前的行政区划，地方治理包括省域治理、市域治理、县域治理、乡村治理

等不同层面，省域、市域、县域治理均属于地方治理范畴。

市域治理介于省域和县域治理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我国

省与县之间的城市一般都有几十万人口、几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且流

动人口比较多，城乡结合部人口结构复杂。治安问题、民生问题、城建城管

问题交织在一起，治理难度大、影响大，而且比较容易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

事件，所以市域治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运行及其效益，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

“牛鼻子”。

城市的治理，主要是市域的治理，内容非常丰富。社会治理是其中最重

要的方面，对于整个城市的治理起到基础性、保障性、关键性的作用。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市域社会治理概念，并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关系的

科学认识，对于市域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社会市域治理问题的实际考

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写进全会的文件。

至此，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成为具有现实意义、制度价值

和中国特色的概念，正式进入到我国治理实践的场域和治理理论的视野。

事实证明，只有布局好市域社会治理这盘棋，统筹全盘、瞄准大局、精

准施策，才能找到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钥匙，理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

联动，有效地防止社会矛盾外溢，在更高站位上把城乡基层治理问题解决

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深刻认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实践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思想完全适用于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面

的社会治理。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科学命题意味着法

治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法治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当中扮演着轨道的角色，即

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

法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依托，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效

能的保障。简而言之，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制度根基，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

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

靠、最稳定的治理。当今世界，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最大

的、最重要的规矩。法律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

保障。针对当下我国市域社会治理当中的各种乱象，必须强调依法治理，发

挥法治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依法治理就是要重视法治

在市域社会治理当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活力，提高

市域社会治理法制化的水平，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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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决摒弃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的人治思维，花钱买平安、办

事找官员、信访不信法的惯性思维，积极培育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构建全民遵法守法、风清气正、公正扬

善的法治社会。既然要依法治理，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那就要加快建立健全市域社会治理亟需的制度，为市域社会治理铺好道

路、修好轨道、架好桥梁，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法治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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